[bookmark: OLE_LINK1]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及《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县级专项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临财绩〔2024〕48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单位只有本级。没有内设机构
（二）人员编制情况
核定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编制数合计7名，行政编制数0名，事业编制数7名，工勤人员编制数0名。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实有在职在岗在编职工5人，离退休2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县烤烟生产收购经营工作，全面完成烤烟生产收购和税收任务。
（2）根据省、市下达的烟叶生产收购计划，结合市场和本县实际情况，科学安排全县烤烟种植收购计划，衔接生产资料和资金供应，检查考核各项工作的落实。
（3）组织实施科技兴烟战略，落实烤烟生产收购的各项技术措施，全面提高烤烟质量水平。
（4）坚持烟叶质量标准，协调处理烟叶购销矛盾，维护烟农、企业和地方财政利益。
（5）坚持烟草专卖，维护烤烟收购市场秩序，组织协调打击烟叶贩卖和制假走私活动。
（6）分析烟叶产销形势，调查研究，报送烟草信息，指导烟区工作。
（7）落实省、市、县扶持烤烟生产的各项投入政策。
（8）承办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经批复的预、决算情况
预算：2024年度核定收入总预算73.7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73.78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核定支出总预算73.7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3.7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决算：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支出1121.29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2024年度基本支出73.1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2.49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0.6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项目支出1048.13万元，其中：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1048.13万元；专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对企业补助0万元，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0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本年我单位积极响应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三公经费支出0.25万元，我单位没有车辆,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为0万元。
（四）资金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4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管理与制度建设情况：我部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省、市实施细则的规定，建立健全《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公务接待制度》、《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差旅费管理制度》、《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办公设备购置、管理制度》、《临武县烟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推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严格使用财政资金。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2024年度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2024年度没有国有资本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2024年度没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2024年，我部门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作为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加强预算收支管理，全面梳理内部管理流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提升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2024年度自评综合得分为96分，评价等级为：优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如下：
（二）评价指标分析
2024年我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项目预算整合归类合理，目标明确，项目资料充分完整，基本支出预算保障了部门年度正常工作目标的开展；单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基本支出及时、足额。预算配置、预算编制科学，基本支出足额保障，确保重点支出安排，严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执行有效：严格预算执行，严控结转结余，项目组织良好，“三公经费”节支增效；预算管理规范：管理制度健全，信息公开及时完整;资产管理：管理制度健全，国有资产得到有效使用，严格按照财务规章制度做好各项支出。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①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立情况：2024年市下达我县种植计划16300亩，实际签订合同234份，全县实际落实种植烟叶16300亩；今年市下达我县收购计划任务3.8万担，实际完成收购任务41274担，完成计划任务的109%。②资金使用情况：2024年初预算收入数73.7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3.7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③资产管理情况：本单位2024年固定资产原值5.9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2.43万元，国有资产保存完整。④部门较好履行了工作职责，按期按质按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按期按质按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2）时效指标
    ①2024年我部门预算执行率100%。
    ②预决算公开情况：2024年度决算、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按时向社会公开。
（3）成本指标
①2024年我部门所有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均控制在年初预算内完成。
2、效益指标
2024年部门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提高烟农收入，完成烟叶税收。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达到95%。
（三）综合评价情况。
1、努力完成县委、县政府各项中心工作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一是在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中心派驻一名工作人员到驻点村委驻村帮扶，且干部职工坚持每季度到帮扶户家中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乡村振兴战略，鼓励群众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新局面。二是认真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网格化管理和巡察等各项工作，对我中心包干的小区逐户入户宣传做工作，做到不留死角。三是集中组织学习普法，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普法知识学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观念，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观念，强化服务大局、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意识。
2、烟叶生产收购再创新高
2024年市下达我县种植计划16300亩，实际签订合同234份，全县实际落实种植烟叶16300亩；主要分布在10个乡镇，分别是汾市镇4088.6亩、种植合同47份，南强镇4773.6亩、种植合同82份，武水镇2080.5亩、种植合同24份，万水乡1399.2亩、种植合同27份，花塘乡679亩、种植合同9份，香花镇148.3亩、种植合同4份，楚江镇1305.6亩、种植合同18份，麦市镇1243.9亩、种植合同16份，水东镇418.3亩、种植合同5份，舜峰镇163亩、种植合同2份；全县234户烟农（其中外地烟农63户，占比26.9%），较去年新增烟农48户，户均种植面积69.66亩，较去年减少11.18亩，其中50亩以下的55户，50亩到80亩的107户，80亩到100亩的40户，100亩以上的32户。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今年市下达我县收购计划任务3.8万担，实际完成收购任务41274担，完成计划任务的109%。完成烟叶税1631万元，较去年增加了106.45万元，收购均价1797.07元/担，同比增加64.62元/担，全县234户烟农烟叶收入共计8075万元，同比增加546.4万元，户均烟叶收入34.5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申报绩效目标时，经验不足，导致申报的部分绩效指标不够明确、可衡量性不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按财政局要求按时、按质编报年初部门预算，认真谋划年度预算，认真对照年度工作，逐项编制部门预算，做到编实编细。
    2、在遵循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扬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的精神，按照轻重缓急的要求编制部门预算。进一步加强相关业务知识的学习，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对接，在财政部门的指导下科学进行预算绩效申报，将全年工作任务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目标，并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制定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
    3、做好资金支付计划，及时向财政局提交资金支付申请，避免集中在年底支付资金。
    4、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评价结果在项目申报和预算编制中的有效应用。
九、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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